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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公約兩公約兩公約兩公約第第第第 2222 次定期報告第次定期報告第次定期報告第次定期報告第 2222 輪審查輪審查輪審查輪審查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第第第第 4444 次次次次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4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法務部 5樓大禮堂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黃委員俊杰                                      記記記記錄錄錄錄：：：：盛玄    

出出出出、、、、列列列列席席席席者者者者：：：：詳如簽到表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一一一一、、、、    公政公約第公政公約第公政公約第公政公約第 23232323 條條條條    

（（（（一一一一））））對結論性意見中相關建議之回應對結論性意見中相關建議之回應對結論性意見中相關建議之回應對結論性意見中相關建議之回應    

1.1.1.1.第第第第 76767676 點點點點    

（1） 李委員念祖 

有關結婚年齡之檢討，請法務部以性別平等之觀念

重新思考再提出檢討。所謂「實無法達到女性防止

早婚」等語做為法定結婚年齡修正與否之理由，已

構成性別歧視，說理顯非妥適。 

（2）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對人權報告之整體建議如下：國家落實國際人權公

約之宗旨，有尊重、保護及促進等層次。社會各界

期待從本次國家報告中看見我國面臨哪些挑戰與

困境，及政府機關有哪些作為可回應挑戰並積極促

進人權，而非淪為政府業務報告。人權非民意可決

定，政府應該在制度及政策面有具體作為，且不應

該只是居於中立地位，本報告資料建議避免使用

「尊重」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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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婦女新知基金會 

有關結婚年齡之檢討，請法務部說明有關提出結婚

年齡修正草案之時程。另召開相關研商會議時，建

議除邀請法學專家與會以外，併請邀婦女或性別團

體參與。 

2222....第第第第 78787878 點點點點、、、、第第第第 79797979 點點點點    

（1） 施教授慧玲 

 有關結婚年齡之檢討，建議法務部補充說明我國係

基於特殊文化背景及社會環境之考量等理由，故暫

不予修正相關規定。 

 有關多元家庭之討論，因民法並無同性戀者不得結

婚之規定，亦無明定夫為男性、妻為女性，故請相

關機關直接回應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242號、第362

號、第 552 號及第 647 號等解釋對「一夫一妻」婚

姻制度所為之價值判斷。另建議在戶籍法、全民健

康保險法等法律，落實開放同居伴侶或同性伴侶得

列為家屬，並比照家屬身分給予權益保障。又承認

多元家庭是國家政策考量，總統府前曾於 2003 年

提出人權基本法草案，該草案有同性男女組織家庭

得依法收養子女之相關規定。有關保障多元家庭之

措施，內政部援引民法第 1123 條規定，解釋上是

否將同居伴侶或同性伴侶類比為妾之地位而視爲

家屬，恐有不妥。 

（2）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有關多元家庭之法制研究，請法務部說明落實同性

伴侶權益之政策規劃，並明確回應第 1輪會議學者

提問，我國對於不以婚姻保障同性伴侶是否存在歧

視？如屬歧視，政府有何作為？ 



 
第 3 頁，共 13 頁 

 有關保障多元家庭之措施，請內政部補充說明有關

同性伴侶於戶籍登記之註記雖無法律效力，惟是否

具有其他社會意涵，俾使國際專家瞭解此項措施與

公政公約第 23 條之關聯性及其意義。 

（3） 台灣人權促進會 

有關性別平等教育，勞動部依第 1 輪會議學者之建

議提供推動性別多元性認知之具體成效，惟該部所

新增「性別工作平等法推動成效」之資料，並非如

前開學者建議應補充「推動性別多元性認知之具體

成效」之內容。請勞動部仍應針對前開學者建議提

出回應意見，並將「性別工作平等法推動成效」相

關部分移列至公政公約第 2條呈現，並補充受理申

訴案件之相關統計數據。 

（4） 婦女新知基金會 

 有關多元家庭之法制研究： 

a. 請法務部說明民法修法之期程表及預計提出修

正草案之時間。 

b. 請增列衛福部為撰寫機關，並請行政院性平處及

衛福部說明在民法修正之前，各部會主管之同性

伴侶法規應研議如何在醫療、社會福利及其他給

付行政（例如津貼或公共托育）修正開放。並請

行政院性平處督促各相關部會積極研議開放相

關政策。 

 有關性別平等教育，請教育部及勞動部分別就性別

平等教育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說明於校園及職場

有哪些具體推動性別多元性認知之作為。 

（5）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許文英助理教授 

 有關多元家庭之法制研究，請法務部補充以「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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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管道以外之其他方式（例如電

視或平面媒體）增進一般大眾對多元性別認知之方

式。 

 有關保障多元家庭之措施，請相關機關調查各縣市

政府性別委員會之數量及是否有多元性別者擔任

委員或代表。 

3333....第第第第 80808080 點點點點    

（1） 張委員珏 

有關孕婦墮胎自主性，請衛福部補充其他國家就孕

婦墮胎自主性之規定為何？是否有其他國家與我

國作法相同？ 

（2） 婦女新知基金會 

有關孕婦墮胎自主性，依衛福部資料顯示，行政院

法規會於 2014 年 9 月 11 日將「優生保健法修正草

案」納入優先審議通過之急迫性法案，惟何以至今

仍無排入立法院議程進行審查？故請增列行政院

法規會及性平處為撰寫機關，並請行政院法規會、

性平處及衛福部說明優生保健法修正草案之修法

期程、研修意見及所遭遇之困境。此外，請相關機

關於召開研商會議時一併邀請婦女團體參與討

論。 

（3） 主席黃委員俊杰 

請各機關於召開研商會議廣邀民間參與討論時，建

議透過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等民間團體推薦相

關團體，經過擴大民眾參與討論，始符合公約期待

利害關係人之程序參與。 

（（（（二二二二））））新具體措施與取得進展新具體措施與取得進展新具體措施與取得進展新具體措施與取得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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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委員念祖 

有關婚姻之法律要件及效果，請司法院確認是否無

「法院適用已廢止之軍人婚姻條例而認為婚姻無

效」之相關案例。 

2、 張委員珏 

有關弱勢家庭照顧措施，請衛福部補充相關補助經

費之受惠對象及其受惠後之改善情形。 

3、 施教授慧玲 

 有關家庭之定義，民法已有規定，非屬新具體措施

與取得進展的資料，建請法務部調整。 

 請司法院補充有關家事法庭之新具體措施與取得

進展。 

 有關婚姻之法律要件及效果，既然多元家庭屬國家

政策，機關不應僅說明同性可否結婚，更應就能否

享有婚姻家庭等權利提出說明。 

 有關同性伴侶權益，並非僅結婚制度始可保障，請

各機關參考衛福部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先例，未

必要等民法修正後才能提出相關作為。並請衛福部

確認「同志朋友」、「同志」等名詞是否正確。 

 法務部有關「離婚附帶定子女監護權歸屬事件」之

用語有誤，建請修正為「離婚後之親權行使」。 

 有關家庭團聚之權利，請增列衛福部為撰寫機關。

又臺灣近幾年出現拐帶兒童離家的社會問題，部分

可能因其父母正在進行離婚官司，而一方擅自將小

孩帶離家庭，造成失蹤人口，涉及家庭團聚權之維

護，請內政部及衛福部補充相關資料。 

4、 台灣人權促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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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同性伴侶權益，請衛福部補充 2012 年至 2015

年間之統計數據。 

5、 臺灣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 

有關家庭團聚之權利，本會於第 1輪會議已提出建

議，請內政部說明現行政策對大陸配偶之大陸地區

子女來臺探親有限制數額，與公約所保障的家庭團

聚權有違。目前許多大陸地區未成年子女需等候

12 年之久，才得以申請專案許可長期居留，甚至

年齡超過 20 歲，如仍未等到申請許可即面臨遣送

出境，影響其就學及家庭團聚之權利，請內政部提

出具體因應措施。 

6、 婦女新知基金會 

 有關家事法庭： 

a. 請司法院補充有關家事法庭法官普遍欠缺專業

素養之現況、法院調解委員欠缺族群及性別平

等觀念，並請提出渠等職前及在職訓練之改善

作為。並建議司法院善用外配資源，就法院欠

缺東南亞語系通譯之現況，說明可否放寬遴聘

要件或提出改進作為。另司法院可否提供多國

語言翻譯版本之司法判決。 

b. 請增列法務部為撰寫機關，並請說明可否提供

檢察官起訴書之多國語言翻譯版本。並請就鄉

鎮市調解委員欠缺族群及性別平等觀念，應如

何加強其教育訓練予以說明。 

c. 請增列內政部為撰寫機關，並請說明可否提供

警察警詢筆錄階段之多國語言翻譯版本。 

 有關家庭團聚之權利，請內政部就未成年子女之外

籍父母於離婚後無權「依子女」申請居留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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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參考公政公約第 23 條規定，提出移民法及國

籍法等相關法規之修正方向。 

7、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許文英助理教授 

有關同性伴侶權益，請法務部說明「推動落實同性

伴侶權益」是否屬國家政策？ 

二二二二、、、、    公政公約第公政公約第公政公約第公政公約第 24242424 條條條條    

新具體措施與取得進展新具體措施與取得進展新具體措施與取得進展新具體措施與取得進展    

(一) 張委員珏 

1、有關校園霸凌、性別平等事件之處理，請教育部就

啟聰學校發生集體性侵害、性騷擾事件說明何謂輔

導學生走出傷痛「回復正常生活」？並請說明輔導

學生之目的及輔導成效。 

2、有關懷孕學生之保護，請教育部補充學生懷孕受教

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何時訂定函頒？又修正要

點後之預期成效為何？ 

(二) 施教授慧玲 

1、有關校園霸凌、性別平等事件之處理，請教育部補

充大學統合事導之相關資料。 

2、有關矯正機關對兒童之保障，請增列監察院為撰寫

機關，請監察院就少年於接受感化教育期間死亡事

件及凌虐收容少年事件等糾正案提出說明。 

3、有關防制兒童人口販運，請衛福部及內政部將「兒

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名稱修正為「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4、有關童工之保護，請勞動部就未成年勞動者相關權

益之保護提出說明。 

(三)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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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關兒童之保護，請衛福部就「2012 年至 2015 年

兒童受虐致死情況之統計數據」補充性別之統計。 

2、有關童工之保護，請勞動部將「童工」正名為「兒

童勞動」，並參照國際勞工組織定義，提出「最惡

劣形式兒童勞動」之統計數據。 

3、有關校園霸凌、性別平等事件之處理，請教育部將

啟聰學校發生集體性侵害、性騷擾事件補充輔導人

數之性別統計數據。 

(四)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 

有關校園霸凌、性別平等事件之處理，請教育部補

充身心障礙者發生性別平等事件之統計數據。 

(五)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 

1、有關兒童之保護，未成年者究竟是未滿 18 歲或 20

歲，請法務部說明是否修正民法規定。 

2、有關童工之保護，請勞動部確認各勞動檢查機構實

施勞動條件檢查，是否係指所有場域之檢查，而非

針對童工容易出現的場域（例如傳統市場或夜市）

進行檢查？因統計數據恐有落差，請說明檢查機構

是否會針對童工容易出現的場域進行檢查？此外，

建議勞動部將「未成年勞動者」（未滿 18 歲或 20

歲）均納入統計數據，而非僅就勞動基準法定義的

童工年齡（15 歲以上未滿 16 歲）調查統計。 

(六) 台灣監所改革聯盟 

1、有關未享有正常家庭生活兒童之保護措施，衛福部

雖提出「近 5年安置教養機構安置情形」統計數據，

然前開數據僅為已受安置者，至於未受安置者，請

衛福部併予補充說明，並說明其司法處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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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關矯正機關對兒童之保障，監察院曾就桃園少年

輔育院買姓少年接受感化教育期間死亡、彰化少年

輔育院學生集體鬧房及管教人員以私刑凌虐收容

少年等事件對法務部（矯正署）提出糾正案。請法

務部（矯正署）將前開案件列表說明，並提出調查

報告、通報流程疏漏、後續處罰情形、輔導安置、

檢討及具體改進措施。 

(七) 婦女新知基金會 

1、有關司法制度對兒童之特別保護措施，請司法院說

明如何就家事調查官及程序監理人加強族群平等

及性別平等觀念之訓練，並請司法院重視家事調查

官人力短缺現象。 

2、有關校園霸凌、性別平等事件之處理，依「性別平

等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有關性別平等教育相

關課程，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同志教育等課

程。請教育部說明如何提升學生之性別平等意識及

性別平等教育推動情形之進展。 

3、有關矯正機關對兒童之保障，請法務部（矯正署）

說明少年矯正機關如何提供多元專業之協助（例如

對師生的教育），以幫助受矯正之兒童。 

三三三三、、、、    公政公約第公政公約第公政公約第公政公約第 25252525 條條條條    

新具體措施與取得進展新具體措施與取得進展新具體措施與取得進展新具體措施與取得進展    

(一)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有關公民參與政治事務之權利，請增列法務部（矯

正署）為撰寫機關，並請說明未褫奪公權而受監護

宣告者，其選舉權應如何落實？ 

(二) 台灣人權促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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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關行使投票權之障礙因素： 

(1)請中選會及內政部說明為防止人民任意參選，除選

舉保證金制度以外，可否採連署等更具有正當性之

方式。 

(2)請法務部（矯正署）補充受刑人被剝奪投票權之統

計數據。 

2、有關軍中人權之維護，請國防部將內容移列至公政

公約第 7 條。 

(三)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 

有關公民參與政治事務之權利，請內政部說明各類

選舉之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之年齡差異及其原因，並

請補充公民投票之年齡及門檻規定。 

(四) 婦女新知基金會 

有關任公職之限制，請中選會及內政部說明，何以

同意外國人取得國籍後，卻仍對其國家認同及忠誠

義務存有疑慮？並請前開機關提出積極作為以符

合公約之精神，避免用等立法院修正通過後再辦理

的理由回應。 

(五) 臺灣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 

有關公民參與政治事務之權利，因大陸地區人民須

設籍滿 10 年，方得參加我國依法舉辦之考試，請

陸委會及考選部分別就公務人員考試法及兩岸人

民關係條例對應考試、服公職之設籍限制是否已違

反公政公約第 25 條第 3款提出說明。 

(六) 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 

有關身心障礙者選舉權之保障，請中選會說明如何

促進各類身心障礙人士（例如腦麻患者及智力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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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行使投票權之作法及應如何改善輔具以提升圈

選正確性。 

(七)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許文英助理教授 

有關身心障礙者選舉權之保障，請中選會補充中央

或地方公民投票是否提供輔具等協助設施？ 

(八) 台灣監所改革聯盟 

1、有關公民參與政治之權利： 

(1) 請中選會說明各矯正機關轄區是否可提供辦理投、

開票等選舉事務之各項資源。 

(2) 請內政部說明總統、立法委員及民意代表選舉人年

齡限制之差異。 

2、有關行使投票權之障礙因素： 

請法務部矯正署補充各矯正機關人力資源配置之

現況。 

(九) 環境法律人協會 

請環保署說明專家能否替代公民參與？又公民參

與公共事務之實質影響情形為何？並請檢討「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旁聽要點」第 8點規定旁聽人員不得

於會場攝影、錄影或錄音是否違反公政公約第 25

條規定。 

四四四四、、、、    公政公約第公政公約第公政公約第公政公約第 27272727 條條條條    

新具體措施與取得進展新具體措施與取得進展新具體措施與取得進展新具體措施與取得進展    

婦女新知基金會： 

有關原住民族司法權益之維護，請司法院補充刑事訴訟

法有關原住民保障之規定。 

五五五五、、、、    請各撰寫機關參酌委員、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之建議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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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    為因應「國際人權條約締約國提交報告的形式和內容準

則彙編」之「包括共同核心檔和條約專要檔準則在內的

根據國際人權條約提交報告的協調準則」要求之篇幅限

制，各撰寫機關提供之資料請務必擇要論述，並確實掌

握各撰寫準則及一般性意見之意旨，提供撰寫資料。並

請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一一一)))) 針對初次報告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重點予以回應，請勿

流於繁冗瑣碎之業務報告撰寫方式。 

((((二二二二)))) 請各撰寫機關提供之統計數據以2012年至2015年之資

料為原則，2011 年前之統計數據，除有特殊必要予以

保留外，請逕予刪除。 

((((三三三三)))) 請各撰寫機關提供之資料及統計數據，應包含所督導地

方政府之業務資料，並將地方政府之資料及統計數據彙

總納入各撰寫機關之報告內容。 

((((四四四四)))) 請各撰寫機關確實依撰寫準則要求提供之重要指標，例

如性別及身分別等，提供相關統計資料。 

((((五五五五)))) 國家報告因需進行國際審查程序，請將貴機關撰寫資料

中有關之年份，均以西元年方式呈現。 

((((六六六六)))) 兩公約國家人權報告屬政府全體之報告，請將撰寫資料

中提及本機關(如本部、會、署等)之用字，參照初次報

告之撰寫體例，一律修正為政府或機關名稱；並請貴機

關均以政府一體之立場及語法提送本報告資料。 

七七七七、、、、    請撰寫機關派員出席各場次審查會議時，應指定代表回

應主席之詢問，並務必請實際撰寫報告人員一併出席。 

八八八八、、、、    請撰寫機關於104年 10月 28日前復修正或補充資料。 

九九九九、、、、    請各撰寫機關於各場次審查會議後立即轉達各該負責

撰寫人員有關會議審查應修正或補充事項之要旨，勿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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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送達各該會議紀錄後始著手進行，以免延誤提交資

料之時間。 

十十十十、、、、    相關撰寫準則電子檔已公布於法務部全球資訊網人權

大步走專區 http://www.humanrights.moj.gov.tw/pub

lic/Data/593174251608.pdf。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555 時時時時 30303030 時時時時 


